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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菸品申請進儲物流中心及保稅倉庫（不含免稅商店、離島免稅商店及供國際航線客

機客艙用之航空公司所屬保稅倉庫），及申報菸品三角貿易之業者，應取具菸進口業許

可執照，始得進儲，以防杜業者掉包走私菸品。 

(三)透過走私偷渡聯繫平台溝通不法情資 

為結合查緝資源，財政部透過本院海岸巡防署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溝通平台，將查獲

違法菸品資料，篩選高風險對象，提供中央及地方相關查緝機關運用協查。 

(四)強化邊境及市面勾稽查核，降低走私危害 

1.由海關運用「海關查緝走私情報系統」加強過濾進口艙單、報單，篩選可疑貨櫃（物

），並持續對來自高風險地區可疑船舶加強過濾艙單、監視卸船作業、岸邊抽核與執

行港區門禁進出管理等措施，並利用大型機動式貨櫃檢查儀，研判走私案件。又為加

強菸品查緝，海關已建置緝菸犬隊全面投入查緝私菸行列。 

2.中央及地方查緝機關暨國稅單位每月均會同辦理安康專案不定期市面稽查，另財政部

每年執行 5 次全面性私劣菸酒查緝專案，提供高風險業者資料予查緝機關列為重點查

緝對象，並要求地方政府提高販賣業者抽檢家數，對現場無法提供來源證明之菸品，

先行查扣責付保管，以落實市場管制。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檢討公共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2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26） 

孫委員就檢討公共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引導住宅市場健全發展，協助民眾居住於可負擔之住宅，行政院已於本（104）年 9 月 15 日

核定修正「整體住宅政策」，責請內政部由「健全住宅租售市場」、「提供多元居住協助」

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等面向，研訂「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之相關具體策略及作法，如

興建社會住宅、提供租金補貼、檢討不動產稅制、適切規範購屋貸款等，以回應民眾期待。 

二、另為促進社會住宅興辦，內政部已完成多項法令修訂，並補助各地方政府先期規劃費、用地有

償撥用費及工程費。該部業依「社會住宅短期實施方案」編列 33.67 億元，推動臺北市及新北

市之 5 處試辦基地，預計興建 1,919 戶，並已依「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自民國 103 年

至 112 年匡列約 67 億 6,800 萬元補助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其中 103 年度及本年度已核定

補助約 15 億元），預計至 112 年社會住宅存量將可達 3 萬 4 千戶。 

三、又，依「住宅法」第 5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推動住宅計畫，得結合土地開發、都市更新、融資

貸款、住宅補貼或其他策略辦理。內政部業於 103 年 6 月 24 日函頒「各機關國有土地參與都

市更新或聯合開發後分回之房地優先作為公營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作業程序」，並於本年 2

月 5 日檢送「多元取得社會住宅或社會住宅用地操作模式及作業程序彙整表」，請各地方政

府以多元方式興辦公共住宅；該部亦已於本年 9 月 24 日辦理「運用都市計畫調整容積及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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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促進社會住宅興辦策略規劃委託案」成果說明會，持續宣廣各地方政府以優先運用國有

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或聯合開發後分回之房地、運用都市計畫調整容積及都市更新辦理公共住

宅，以促進公共住宅之興辦。 

四、此外，針對租屋服務平臺績效不彰原因，內政部已於本年 4 月 22 日召開租屋服務平臺執行成

效檢討會議，多數與會人員認為，「房屋稅條例」雖已修正公益出租人適用住家用房屋稅率

，惟房東在意者為地價稅自用及非自用稅率相差 5 倍問題。另為提高房東出租住宅意願，落

實住宅租金補貼政策，避免房東轉嫁應納稅額予接受租金補貼者，行政院已於 103 年 12 月 27

日將「住宅法」第 12 條之 1、第 54 條修正草案函送貴院審議，內政部將持續關注租賃稅賦規

定修正情形。 

五、再者，依內政部 103 年 5 月 6 日函釋認定，符合「住宅法」中社會住宅定義之出租住宅，得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後段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4 條後段規

定認定為公益設施，除不計入容積外，並得適度增加其建築容積，藉此提高民間參與都市更

新提供公共住宅之意願。另對於地方政府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構）主導都市更新案（包含

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或關聯性公共工程等）及自主更新（包含辦理老舊建築物重建、整建或維

護等），政府均得予補助，藉以強化政府主導都市更新之動能，引進民間資源增加公共住宅

之供給。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調降貨物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5-266） 

盧委員就調降貨物稅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推動中古車外銷，提升國內汽車產業發展，促使民眾提早汰換舊車購買新車，減少老舊車輛

數量，以達節能減碳目標，財政部爰擬具「貨物稅條例」第 12 條之 5 修正草案，於本條文生

效日起 5 年內出口登記滿 1 年且未辦理車輛停駛登記之出廠 2 年以上小客車、小貨車、小客

貨兩用車，於出口前或出口後 6 個月內購買上開車輛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該等新車

應徵之貨物稅每輛定額減徵新臺幣 5 萬元。前項減徵貨物稅案件之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應

檢附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上開修正草案業經本院 104 年 10

月 8 日第 3469 次會議決議通過，並於同日以院臺財字第 1040147869 號函請貴院審議。 

二、依據經濟部工業局統計，全球左駕國家約占 66%，我國中古車具有行駛里程數較少及左駕之

優勢。目前國內中古車數量約有 44 萬輛具有出口競爭力，本次修法可引導建立中古車外銷產

業，有助減緩國內中古車持續成長壓力，並可帶動國內汽車產業供應鏈產值及國內新車市場

，預估每年有 1 萬輛中古車出口及增加新車銷售量，對整體汽車產業產值及推動經濟動能有

極大助益。 

三、財政部與經濟部將儘速研議相關機制及子法規等配套措施，並積極與貴院溝通說明，期加速完

成立法程序，促使政策早日實施。 


